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0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祈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冠宏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537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祈緯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又犯攜帶兇器侵入住宅

強盜罪，處有期徒刑玖年。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年陸月。

扣案之破酒瓶壹支及犯罪所得現金新臺幣伍仟元，均沒收。

　　事　實

李祈緯前與蔡慶宗因水電修繕費用乙事而有糾紛，遂於民國113

年5月3日22時34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搭載不知情友

人毛柏淵至蔡慶宗位於高雄市○○區○○街000巷0○00號住處

（下稱系爭房屋），踹開系爭房屋大門並入內向蔡慶宗索討先前

支付予蔡慶宗之出勤費新臺幣（下同）400元（毀損及侵入住居

部分未據告訴），隨後李祈緯請毛柏淵先行騎乘機車離去。嗣因

李祈緯在系爭房屋外聽聞蔡慶宗撥打電話報警而心生不滿，竟基

於傷害之犯意，復進入系爭房屋，隨即持預藏之玻璃瓶敲擊蔡慶

宗之頭部，其撞擊力導致玻璃瓶碎裂後，李祈緯持續持破碎尖銳

之半身玻璃瓶刺向蔡慶宗之頭、頸部及左手，蔡慶宗遭毆打後欲

逃往屋外，李祈緯又自地面撿拾蔡慶宗工作用之白鐵棍朝蔡慶宗

身上持續毆打，致蔡慶宗受有顏面、頭皮挫傷及左手裂傷、左肩

及左胸挫傷等傷害。嗣李祈緯見蔡慶宗已因上開傷勢達不能抗拒

之狀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

之犯意，先喝令蔡慶宗跪下，再迫使蔡慶宗交付現金5000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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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後李祈緯始離開蔡慶宗住處。經警據報到場處理，當場逮捕仍

在附近之李祈緯，並扣得上開破酒瓶、鐵水管各1支及現金5400

元。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以下引用之證據資料，因當事人均未爭執，

依司法院頒「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得不予說明。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李祈緯固坦承有於11

3年5月3日下午10時34分許，在系爭房屋與告訴人蔡慶宗發

生肢體衝突之事實，然矢口否認有何傷害及強盜犯行，辯

稱：當時我進入系爭房屋後，是蔡慶宗持白鐵棍攻擊我，將

我打到在他房間的地方，我倒在地上為了防衛，所以踹蔡慶

宗讓他倒地，蔡慶宗倒地後自己撞碎玻璃瓶，他要繼續攻擊

我時我就基於本能的防衛云云；其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略

以：被告沒有不法所有意圖，始終均無犯罪的故意，被告之

所以會攻擊告訴人，係因告訴人先持玻璃瓶攻擊被告，被告

為求自保始持鐵棍攻擊告訴人，應屬正當防衛；另被告經告

訴人同意始進入告訴人住處，本案亦無證據證明現場破碎玻

璃瓶為被告所攜入，被告亦無自告訴人處取得5000元云云。

經查：

一、被告有於113年5月3日下午10時34分許，進入系爭房屋並與

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而告訴人事後經送醫救治，經診斷受

有顏面、頭皮挫傷及左手裂傷、左肩及左胸挫傷等傷害，業

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偵卷第207-

210頁，院卷第176-216頁），並有告訴人於高雄醫學大學附

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就診之診斷證明書2紙（偵卷

第65、213頁）、病歷資料（資料卷第1-282頁）及病歷光碟

在卷可佐，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有於113年5月3日下午10時34分許，侵入系爭房屋持玻

璃瓶及鐵棍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無法抗拒而強盜5000元之

事實：

(一)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李祈緯於113年5月1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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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打電話給我叫我去牽他們家的水電，我於同年月2日上午1

0時許到李祈緯住處勘查並報價，李祈緯當時說要再考慮，

我就向李祈緯詢問可否請出勤費400元，李祈緯當下有給我4

00元。約過2小時後，李祈緯打電話給我一直詢問為何我要

收他400元的出勤費，並說我詐騙他，我於電話中同意將400

元退給他，並要李祈緯到我的地方收。後來於113年5月3日

晚上10點左右，我人在住處廁所，聽到外面有人在踹門便出

來察看，接著門板鎖頭被踹壞後我看見李祈緯衝進來，並問

我「我的400塊呢？」我馬上從口袋拿出400元給李祈緯，他

隨即往外走。我因為發現門被踹壞，隨即打電話報警，結果

地址講到一半李祈緯又走入屋內，並從我後方拿酒瓶敲我的

後腦杓，該酒瓶當下破裂，我回頭時李祈緯又拿該被砸破的

酒瓶尖刺的地方往我頸部插，我一直閃躲並想往門外跑，但

又被李祈緯拖回來，接著李祈緯就拿我放在屋內的工作餘料

白鐵管毆打我，隨後又喝令叫我跪下，當下我已經無法抗

拒，只好順著李祈緯的要求跪下。李祈緯接著又說「你今天

錢如果沒有交出來，拎北就把你打齣死（台語）。」，並開

口跟我要5000元，我當下全身是血已無法抗拒，只好從褲子

口袋拿出5000元給李祈緯，隨後李祈緯又叫我進去廁所，過

5分鐘後我開門走出來就看到外面沒有人了等語。依證人即

告訴人之證述，被告係於案發當日未經告訴人之同意，擅自

進入告訴人住處持酒瓶、鐵棍毆打告訴人成傷後，喝令告訴

人跪在地上，再向告訴人索討5000元得手。

(二)證人即告訴人之上開證述，分別有下列補強證據可以佐證：

 1、證人毛柏淵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5月間我有聽李祈緯說

水電來修理跟他收了400元，但李祈緯覺得水電報的價太

貴，後來於113年5月3日當日晚上我與李祈緯在熱炒店吃

飯，吃完後李祈緯就載我去水電工住處，李祈緯當天離開熱

炒時有帶一個酒瓶，李祈緯先在外面喊說要400元，可能沒

有回應，李祈緯接著就把門踢開進入屋內。之後水電工就與

李祈緯一起出來，並有拿400元給李祈緯。水電工隨後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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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警，李祈緯就要我上車，我就先騎車離開，此時李祈緯手

持酒瓶又進入屋內等語。故證人毛柏淵之證述可佐證告訴人

與被告有因水電糾紛而起衝突，及被告有於事實欄所載時間

踹開告訴人住處大門，向告訴人索討400元後，於聽聞告訴

人欲報警又持酒瓶進入告訴人住處之事實。

 2、證人即告訴人鄰居許展榮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5月3日

下午10時34分我剛要回家，就聽到中庸街2之14號（按：即

告訴人住處）有聽到乒乒碰碰的聲音，以及「你錢拿了都沒

有做事」、「五千塊」等對話，後來有聽到救護車的聲音，

我有出去外面的公園，看到兩個人都躺在那邊等語。證人即

告訴人鄰居陳文明亦於偵查中證稱：當時剛下班我在客廳吃

飯看電視，聽到外面有踹門及敲打的聲音，並聽到一個人一

直對另外一個人怒吼，我把門開一個縫，看到一個人在打對

方。之後我把門關起來繼續看電視，又聽到有人喊救命，我

就開門出去站在中間，我看到打人的那個人手上有拿一支鐵

條，我出去時那個人就沒有再打了，我就回到客廳，之後我

聽到打人的那個人叫被打的那個人拿五千出來，還有要叫被

打的那個人跪下等語。依證人許展榮、陳文明之證述，可以

佐證告訴人確有於上述時、地遭人持鐵棍毆打及被索取5000

元之事實。審酌本案於案發時告訴人住處內僅有被告與告訴

人，故當時持鐵棍毆打告訴人及向告訴人索討5000元者應為

被告無訛。

 3、再者，本案經警據報到場處理及蒐證，在現場扣得破酒瓶及

鐵水管各1支，此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扣押物

品目錄表（偵卷第59頁）在卷可佐，而扣案之鐵製水管及空

酒瓶頸處經採集其上血跡送鑑定，鑑定結果均與告訴人相

符，是告訴人於案發時確有遭人空酒瓶刺傷及以鐵棒毆打，

足徵告訴人此部分指訴，應屬有據。

 4、末查，經本院勘驗卷內光碟檔案名稱為「2024_0503_225913

_168.MOV」之光碟影像，勘驗結果為「播放時間00:00:29至

32之間，蔡慶宗走向員警及被告所在位置，嗣蔡慶宗倒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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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播放時間00:01:10至19之間，男警問蔡慶宗：你跟他什

麼關係？被告搶先回答：借錢。男警問蔡慶宗：你欠他還是

他欠你？蔡慶宗答：我欠他400元。被告旋稱：5400。」等

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嗣經警在被告身上扣得1000

元之鈔票5張及100元之鈔票4張合計5400元。苟被告認為告

訴人僅積欠其上述勘查費用400元而未向告訴人額外索討500

0元，則其於警員詢問渠等債務糾紛時，理應回答400元而非

5400元，益徵其除向告訴人拿取400元外，確有另向告訴人

拿取5000元。

 5、至證人陳文明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事實上我沒有看到他

（按：指被告）打他（按：指告訴人），因為我在裡面，我

當時從門縫看，應該不是說打，應該是說我有看到有人手舉

高這樣等語，故證人陳文明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與其於偵查

中所述固有矛盾。然此矛盾不能排除係證人陳文明因2次陳

述之時點相隔久遠，記憶日益模糊所致。且證人陳文明於偵

查及本院審理時均明確證稱有聽到「五千塊」、「跪下」等

話語，而與證人許展榮、告訴人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且證

人陳文明於審判中既證稱有看到一個人把細細的東西舉高等

語，則其於偵查中縱以此推論持長條細物之人有毆打另一

人，亦與常情無違。自不能僅以前揭證詞矛盾之處，遽認證

人陳文明之證詞全然不足採信，併此敘明。

(三)證人即告訴人已就本案被告如何持酒瓶及鐵棍對其傷害及強

取5000元乙事證述甚詳，所述內容核與證人毛柏淵、許展

榮、陳文明之證述情節互核相符。又證人毛柏淵、許展榮、

陳文明雖因未完整見聞整段案發過程而未能就全部犯罪事實

為證述，然證人毛柏淵之證述能佐證被告與告訴人有債務糾

紛，及被告踹開告訴人住處大門並持酒瓶入內之事實；證人

許展榮、陳文明之證述則可佐證告訴人有遭被告持鐵棍毆打

及遭索討5000元之事實，應認該等證述均得為告訴人指訴內

容之補強證據。佐以前述鑑定資料及相關扣案物證、警員之

密錄器影像，足徵告訴人上開指訴內容應屬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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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準此，本案被告既有持酒瓶及鐵棍毆打告訴人並致告訴人受

有如事實欄所載傷害，則被告涉有傷害犯行甚為明確。另本

案被告先持酒瓶、鐵棍毆打告訴人致其受有如事實欄所載傷

害，傷勢非輕，而被告原僅應允償還告訴人勘查費用400

元，被告卻仍向告訴人索討5000元，足認被告主觀上有不法

所有意圖甚明。再者，被告開口向告訴人索討5000元時，其

先以酒瓶、鐵棍毆打告訴人後，復於手上持有鐵棍之狀態命

告訴人跪在地上，依該客觀情狀可認告訴人已達不能抗拒之

狀態，故被告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強盜犯行應可認定。

三、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不可採之理由：

(一)被告辯稱其並無毆打告訴人，係告訴人欲毆打被告後倒地自

己撞碎玻璃瓶云云。然查，觀諸告訴人之上開診斷證明書，

告訴人係受有顏面撕裂傷（約5公分）、頭皮裂傷（約6公

分）、左手撕裂傷（約5公分）併伸肌肌腱斷裂、左肩及左

胸痛，疑挫傷等傷害（偵卷第213頁）。若告訴人係毆打被

告後自己倒地撞倒玻璃瓶，其傷勢應會集中在與玻璃瓶撞擊

之單一位置，然告訴人所受傷勢係分佈在頭、胸、手等不同

位置，故被告此部分辯解，殊難採信。

(二)被告另辯稱：我身上被扣到的5400元中，其中5000元是我原

本的款項，且證人即告訴人於法院審理時陳稱他當時身上有

3萬元，我難道只拿5000元還他2萬5000元嗎云云。經查，經

本院訊問被告該5000元之來源，其辯護人陳稱：該5000元部

分係從毛柏淵的第一商業銀行帳戶提領等語，並請本院函調

毛柏淵於113年5月1日至同年月3日之交易紀錄。惟經本院發

函第一商業銀行詢問毛柏淵於上開時間之交易紀錄，該行函

覆毛柏淵於該段期間並無交易明細等語，有第一商業銀行總

行113年8月8日一總營集字第8084號函在卷可查（院卷第129

頁）。是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該5000元係被告所提領云云，

尚難採信。又被告與告訴人原不相識，自應無從知悉告訴人

身上有多少款項，且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當

時是從口袋中拿出5000元，並沒有讓被告知道我身上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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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等語（院卷第196頁），故被告辯稱若其有強盜犯意即不

至於僅強盜5000元云云，並無理由。

(三)被告之辯護人另為被告辯稱本案被告係正當防衛云云。且被

告雖於本院審理時供稱：當下我進入蔡慶宗屋內後，是蔡慶

宗持暗藏的白鐵棍攻擊我，我倒在地上為了防衛，所以踹蔡

慶宗讓他倒地、不要繼續攻擊我，他要繼續攻擊我我就基於

本能的防衛云云。惟查：關於本案發生之經過，係被告先踹

開告訴人住處大門，逕自入內後向告訴人索討400元，嗣被

告在屋外時告訴人撥打電話報警，被告始又進入屋內而與告

訴人發生肢體衝突，業經認定如前。則被告當時既已離開告

訴人住處，且告訴人正在撥打電話報警，告訴人應無從預見

被告又會重行進入屋內，更遑論持暗藏之白鐵棍在該處埋

伏。何況，被告於案發後經警到場處理，發現被告身上並無

明顯外傷，且堅持只去高醫治療否則就不願就醫等情，有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三民派出所警員出具之職務報

告在案可稽（偵卷第63-64頁），是被告辯稱其係先遭告訴

人持鐵棍毆打云云，應屬無據。退步言之，縱告訴人有先持

鐵棍攻擊被告，則被告在奪下鐵棍後該不法侵害即不復存

在，然被告卻仍持酒瓶及鐵棍攻擊告訴人甚至命告訴人跪

下，自難認係為排除告訴人現在不法侵害行為，而無從主張

正當防衛。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

罪科刑。　　

參、論罪科刑：　　

一、查被告行為時所攜帶之酒瓶1支，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

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屬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甚明。又被告未

經告訴人同意即進入告訴人住處，已屬侵入住宅。是核被告

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及同法第330條第1

項、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

罪。公訴意旨認被告傷害部分係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

1項之殺人罪，尚有未合，業如前述，惟此部分之基本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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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且經本院當庭告以被告另涉犯傷害罪名俾利其防禦

（院卷第340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

條。被告所犯上開傷害罪及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犯意

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二、公訴意旨固以：被告係基於殺人之故意而持破碎尖銳之半身

玻璃瓶朝告訴人之頭、頸部刺去，而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1

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等語。被告就此堅決否認有殺

人之主觀犯意，辯稱：我沒有殺人的故意等語。其辯護人則

為被告辯稱略以：依本案證據無法認為被告有殺人的故意等

語。經查：

(一)按殺人與傷害之區別，應以有無殺意為斷，即行為人於下手

時有無決意取被害人生命為準，至於被害人受傷處是否致命

部位，及傷痕多寡、下手輕重等情，僅係供審判者心證之參

考，究不能據為絕對之標準；又行為人於行為當時，主觀上

是否有殺人之故意，除應斟酌其使用之兇器種類、攻擊之部

位、行為時之態度外，尚應深入觀察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

係、衝突之起因、行為當時所受之刺激、下手力量之輕重，

被害人受傷之情形及行為人事後之態度等各項因素綜合予以

研析（最高法院20年非字第104號、78 年台上字第5216號判

例意旨參照）。

(二)告訴人於案發後經送往高醫救治，而其受有之傷勢為顏面、

頭皮、左手裂傷，並經高醫於113年5月4日對告訴人進行傷

口縫合手術及肌腱修補手術，且當時告訴人意識清醒，經醫

療人員檢傷認為屬於第三級，尚無足以危及生命之情形。有

高醫診斷證明書及急診病人入院照護摘要存卷可佐。又顏

面、頸部雖屬人之重要位置，然依本案告訴人所受傷勢，應

認被告行為時仍有所保留，並非毫無節制濫行砍殺，則其主

觀上是否具有殺人之犯意，仍有疑問。再者，被告於持酒

瓶、鐵棍刺傷、毆打告訴人後，告訴人已毫無反抗能力，若

被告確有殺人之故意，依當時情境，應能輕易奪取告訴人之

性命，然被告卻未繼續攻擊告訴人，益徵被告確無殺人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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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從而，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與上揭事證並無顯然違

背，應堪採信，公訴意旨認被告係基於殺人之犯意為之，容

有誤會。

三、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公訴意旨認被告於案發時除導致告訴人

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害外，尚造成告訴人受有雙側肺浸潤之

傷害等語。然經本院函詢高醫告訴人診斷證明書所載之「雙

側肺浸潤」與告訴人所受之外傷有無關連，高醫函覆略以：

「病人（按：指告訴人）在急診就診時之胸部X光即發現有

雙側肺浸潤病灶，經照會胸腔內科，認為其雙側肺浸潤可能

為病人本身內科病因所示，與外傷較無關連。」等語。是難

認該傷害與被告之前揭傷害行為間具因果關係，此部分本應

為無罪之諭知。然公訴意旨既認為被告此部分犯行與前開有

罪部分有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壯年，不思以正當

方法獲取財物，竟僅因400元之水電糾紛，即侵入住宅對告

訴人為上述傷害行為，且以持玻璃瓶及鐵棍強暴之方式對告

訴人強盜財物，致使告訴人不但受有財損且受傷不輕，破壞

告訴人之居住安寧及人身、財產法益，已嚴重影響社會治

安，被告之惡性、犯罪手段及所生危害性難謂輕微，被告所

為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犯後於警詢到場時先向警員謊稱因

自己積欠朋友錢，遭朋友帶人來打被告云云（詳參偵卷第63

頁警員出具之職務報告），迄今猶指責係告訴人自身過錯，

矢口否認本案犯行，難認有何悔意，再斟酌被告自陳之智識

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所示素行資料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沒收：

(一)扣案之破酒瓶1支，為被告所有且供本案犯罪所用，業據被

告供承在卷，核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

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

(二)扣案之現金5,000元，係告訴人遭被告強盜所交付之現金，

業經認定如前，核屬被告之犯罪所得，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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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又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

規定，法院宣告沒收之物，於裁判確定後1年內，得由權利

人向檢察官聲請發還，故本件告訴人得依該規定，於裁判確

定後1年內向檢察官聲請發還扣案物，附此敘明。　　

(三)至扣案之白鐵棍1支，並非被告所有且非違禁物；而扣案之

之400元則為告訴人交付被告之財物，且查無證據證明與本

案有何關聯性，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永翰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文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建榮

　　　　　　　　　　　　　　　　　　　法　官 黃偉竣

　　　　　　　　　　　　　　　　　　　法　官 謝昀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周祺雯　　

　　　　　　　　　　

附錄所犯法條：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28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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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

罪，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犯強盜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1項及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強盜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

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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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0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祈緯








選任辯護人  林冠宏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37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祈緯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又犯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處有期徒刑玖年。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年陸月。
扣案之破酒瓶壹支及犯罪所得現金新臺幣伍仟元，均沒收。
　　事　實
李祈緯前與蔡慶宗因水電修繕費用乙事而有糾紛，遂於民國113年5月3日22時34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搭載不知情友人毛柏淵至蔡慶宗位於高雄市○○區○○街000巷0○00號住處（下稱系爭房屋），踹開系爭房屋大門並入內向蔡慶宗索討先前支付予蔡慶宗之出勤費新臺幣（下同）400元（毀損及侵入住居部分未據告訴），隨後李祈緯請毛柏淵先行騎乘機車離去。嗣因李祈緯在系爭房屋外聽聞蔡慶宗撥打電話報警而心生不滿，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復進入系爭房屋，隨即持預藏之玻璃瓶敲擊蔡慶宗之頭部，其撞擊力導致玻璃瓶碎裂後，李祈緯持續持破碎尖銳之半身玻璃瓶刺向蔡慶宗之頭、頸部及左手，蔡慶宗遭毆打後欲逃往屋外，李祈緯又自地面撿拾蔡慶宗工作用之白鐵棍朝蔡慶宗身上持續毆打，致蔡慶宗受有顏面、頭皮挫傷及左手裂傷、左肩及左胸挫傷等傷害。嗣李祈緯見蔡慶宗已因上開傷勢達不能抗拒之狀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之犯意，先喝令蔡慶宗跪下，再迫使蔡慶宗交付現金5000元，得手後李祈緯始離開蔡慶宗住處。經警據報到場處理，當場逮捕仍在附近之李祈緯，並扣得上開破酒瓶、鐵水管各1支及現金5400元。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以下引用之證據資料，因當事人均未爭執，依司法院頒「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得不予說明。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李祈緯固坦承有於113年5月3日下午10時34分許，在系爭房屋與告訴人蔡慶宗發生肢體衝突之事實，然矢口否認有何傷害及強盜犯行，辯稱：當時我進入系爭房屋後，是蔡慶宗持白鐵棍攻擊我，將我打到在他房間的地方，我倒在地上為了防衛，所以踹蔡慶宗讓他倒地，蔡慶宗倒地後自己撞碎玻璃瓶，他要繼續攻擊我時我就基於本能的防衛云云；其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略以：被告沒有不法所有意圖，始終均無犯罪的故意，被告之所以會攻擊告訴人，係因告訴人先持玻璃瓶攻擊被告，被告為求自保始持鐵棍攻擊告訴人，應屬正當防衛；另被告經告訴人同意始進入告訴人住處，本案亦無證據證明現場破碎玻璃瓶為被告所攜入，被告亦無自告訴人處取得5000元云云。經查：
一、被告有於113年5月3日下午10時34分許，進入系爭房屋並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而告訴人事後經送醫救治，經診斷受有顏面、頭皮挫傷及左手裂傷、左肩及左胸挫傷等傷害，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偵卷第207-210頁，院卷第176-216頁），並有告訴人於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就診之診斷證明書2紙（偵卷第65、213頁）、病歷資料（資料卷第1-282頁）及病歷光碟在卷可佐，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有於113年5月3日下午10時34分許，侵入系爭房屋持玻璃瓶及鐵棍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無法抗拒而強盜5000元之事實：
(一)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李祈緯於113年5月1日晚上打電話給我叫我去牽他們家的水電，我於同年月2日上午10時許到李祈緯住處勘查並報價，李祈緯當時說要再考慮，我就向李祈緯詢問可否請出勤費400元，李祈緯當下有給我400元。約過2小時後，李祈緯打電話給我一直詢問為何我要收他400元的出勤費，並說我詐騙他，我於電話中同意將400元退給他，並要李祈緯到我的地方收。後來於113年5月3日晚上10點左右，我人在住處廁所，聽到外面有人在踹門便出來察看，接著門板鎖頭被踹壞後我看見李祈緯衝進來，並問我「我的400塊呢？」我馬上從口袋拿出400元給李祈緯，他隨即往外走。我因為發現門被踹壞，隨即打電話報警，結果地址講到一半李祈緯又走入屋內，並從我後方拿酒瓶敲我的後腦杓，該酒瓶當下破裂，我回頭時李祈緯又拿該被砸破的酒瓶尖刺的地方往我頸部插，我一直閃躲並想往門外跑，但又被李祈緯拖回來，接著李祈緯就拿我放在屋內的工作餘料白鐵管毆打我，隨後又喝令叫我跪下，當下我已經無法抗拒，只好順著李祈緯的要求跪下。李祈緯接著又說「你今天錢如果沒有交出來，拎北就把你打齣死（台語）。」，並開口跟我要5000元，我當下全身是血已無法抗拒，只好從褲子口袋拿出5000元給李祈緯，隨後李祈緯又叫我進去廁所，過5分鐘後我開門走出來就看到外面沒有人了等語。依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被告係於案發當日未經告訴人之同意，擅自進入告訴人住處持酒瓶、鐵棍毆打告訴人成傷後，喝令告訴人跪在地上，再向告訴人索討5000元得手。
(二)證人即告訴人之上開證述，分別有下列補強證據可以佐證：
 1、證人毛柏淵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5月間我有聽李祈緯說水電來修理跟他收了400元，但李祈緯覺得水電報的價太貴，後來於113年5月3日當日晚上我與李祈緯在熱炒店吃飯，吃完後李祈緯就載我去水電工住處，李祈緯當天離開熱炒時有帶一個酒瓶，李祈緯先在外面喊說要400元，可能沒有回應，李祈緯接著就把門踢開進入屋內。之後水電工就與李祈緯一起出來，並有拿400元給李祈緯。水電工隨後說要報警，李祈緯就要我上車，我就先騎車離開，此時李祈緯手持酒瓶又進入屋內等語。故證人毛柏淵之證述可佐證告訴人與被告有因水電糾紛而起衝突，及被告有於事實欄所載時間踹開告訴人住處大門，向告訴人索討400元後，於聽聞告訴人欲報警又持酒瓶進入告訴人住處之事實。
 2、證人即告訴人鄰居許展榮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5月3日下午10時34分我剛要回家，就聽到中庸街2之14號（按：即告訴人住處）有聽到乒乒碰碰的聲音，以及「你錢拿了都沒有做事」、「五千塊」等對話，後來有聽到救護車的聲音，我有出去外面的公園，看到兩個人都躺在那邊等語。證人即告訴人鄰居陳文明亦於偵查中證稱：當時剛下班我在客廳吃飯看電視，聽到外面有踹門及敲打的聲音，並聽到一個人一直對另外一個人怒吼，我把門開一個縫，看到一個人在打對方。之後我把門關起來繼續看電視，又聽到有人喊救命，我就開門出去站在中間，我看到打人的那個人手上有拿一支鐵條，我出去時那個人就沒有再打了，我就回到客廳，之後我聽到打人的那個人叫被打的那個人拿五千出來，還有要叫被打的那個人跪下等語。依證人許展榮、陳文明之證述，可以佐證告訴人確有於上述時、地遭人持鐵棍毆打及被索取5000元之事實。審酌本案於案發時告訴人住處內僅有被告與告訴人，故當時持鐵棍毆打告訴人及向告訴人索討5000元者應為被告無訛。
 3、再者，本案經警據報到場處理及蒐證，在現場扣得破酒瓶及鐵水管各1支，此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偵卷第59頁）在卷可佐，而扣案之鐵製水管及空酒瓶頸處經採集其上血跡送鑑定，鑑定結果均與告訴人相符，是告訴人於案發時確有遭人空酒瓶刺傷及以鐵棒毆打，足徵告訴人此部分指訴，應屬有據。
 4、末查，經本院勘驗卷內光碟檔案名稱為「2024_0503_225913_168.MOV」之光碟影像，勘驗結果為「播放時間00:00:29至32之間，蔡慶宗走向員警及被告所在位置，嗣蔡慶宗倒臥在地。播放時間00:01:10至19之間，男警問蔡慶宗：你跟他什麼關係？被告搶先回答：借錢。男警問蔡慶宗：你欠他還是他欠你？蔡慶宗答：我欠他400元。被告旋稱：5400。」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嗣經警在被告身上扣得1000元之鈔票5張及100元之鈔票4張合計5400元。苟被告認為告訴人僅積欠其上述勘查費用400元而未向告訴人額外索討5000元，則其於警員詢問渠等債務糾紛時，理應回答400元而非5400元，益徵其除向告訴人拿取400元外，確有另向告訴人拿取5000元。
 5、至證人陳文明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事實上我沒有看到他（按：指被告）打他（按：指告訴人），因為我在裡面，我當時從門縫看，應該不是說打，應該是說我有看到有人手舉高這樣等語，故證人陳文明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與其於偵查中所述固有矛盾。然此矛盾不能排除係證人陳文明因2次陳述之時點相隔久遠，記憶日益模糊所致。且證人陳文明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明確證稱有聽到「五千塊」、「跪下」等話語，而與證人許展榮、告訴人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且證人陳文明於審判中既證稱有看到一個人把細細的東西舉高等語，則其於偵查中縱以此推論持長條細物之人有毆打另一人，亦與常情無違。自不能僅以前揭證詞矛盾之處，遽認證人陳文明之證詞全然不足採信，併此敘明。
(三)證人即告訴人已就本案被告如何持酒瓶及鐵棍對其傷害及強取5000元乙事證述甚詳，所述內容核與證人毛柏淵、許展榮、陳文明之證述情節互核相符。又證人毛柏淵、許展榮、陳文明雖因未完整見聞整段案發過程而未能就全部犯罪事實為證述，然證人毛柏淵之證述能佐證被告與告訴人有債務糾紛，及被告踹開告訴人住處大門並持酒瓶入內之事實；證人許展榮、陳文明之證述則可佐證告訴人有遭被告持鐵棍毆打及遭索討5000元之事實，應認該等證述均得為告訴人指訴內容之補強證據。佐以前述鑑定資料及相關扣案物證、警員之密錄器影像，足徵告訴人上開指訴內容應屬可採。
(四)準此，本案被告既有持酒瓶及鐵棍毆打告訴人並致告訴人受有如事實欄所載傷害，則被告涉有傷害犯行甚為明確。另本案被告先持酒瓶、鐵棍毆打告訴人致其受有如事實欄所載傷害，傷勢非輕，而被告原僅應允償還告訴人勘查費用400元，被告卻仍向告訴人索討5000元，足認被告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甚明。再者，被告開口向告訴人索討5000元時，其先以酒瓶、鐵棍毆打告訴人後，復於手上持有鐵棍之狀態命告訴人跪在地上，依該客觀情狀可認告訴人已達不能抗拒之狀態，故被告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強盜犯行應可認定。
三、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不可採之理由：
(一)被告辯稱其並無毆打告訴人，係告訴人欲毆打被告後倒地自己撞碎玻璃瓶云云。然查，觀諸告訴人之上開診斷證明書，告訴人係受有顏面撕裂傷（約5公分）、頭皮裂傷（約6公分）、左手撕裂傷（約5公分）併伸肌肌腱斷裂、左肩及左胸痛，疑挫傷等傷害（偵卷第213頁）。若告訴人係毆打被告後自己倒地撞倒玻璃瓶，其傷勢應會集中在與玻璃瓶撞擊之單一位置，然告訴人所受傷勢係分佈在頭、胸、手等不同位置，故被告此部分辯解，殊難採信。
(二)被告另辯稱：我身上被扣到的5400元中，其中5000元是我原本的款項，且證人即告訴人於法院審理時陳稱他當時身上有3萬元，我難道只拿5000元還他2萬5000元嗎云云。經查，經本院訊問被告該5000元之來源，其辯護人陳稱：該5000元部分係從毛柏淵的第一商業銀行帳戶提領等語，並請本院函調毛柏淵於113年5月1日至同年月3日之交易紀錄。惟經本院發函第一商業銀行詢問毛柏淵於上開時間之交易紀錄，該行函覆毛柏淵於該段期間並無交易明細等語，有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3年8月8日一總營集字第8084號函在卷可查（院卷第129頁）。是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該5000元係被告所提領云云，尚難採信。又被告與告訴人原不相識，自應無從知悉告訴人身上有多少款項，且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當時是從口袋中拿出5000元，並沒有讓被告知道我身上有多少錢等語（院卷第196頁），故被告辯稱若其有強盜犯意即不至於僅強盜5000元云云，並無理由。
(三)被告之辯護人另為被告辯稱本案被告係正當防衛云云。且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供稱：當下我進入蔡慶宗屋內後，是蔡慶宗持暗藏的白鐵棍攻擊我，我倒在地上為了防衛，所以踹蔡慶宗讓他倒地、不要繼續攻擊我，他要繼續攻擊我我就基於本能的防衛云云。惟查：關於本案發生之經過，係被告先踹開告訴人住處大門，逕自入內後向告訴人索討400元，嗣被告在屋外時告訴人撥打電話報警，被告始又進入屋內而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業經認定如前。則被告當時既已離開告訴人住處，且告訴人正在撥打電話報警，告訴人應無從預見被告又會重行進入屋內，更遑論持暗藏之白鐵棍在該處埋伏。何況，被告於案發後經警到場處理，發現被告身上並無明顯外傷，且堅持只去高醫治療否則就不願就醫等情，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三民派出所警員出具之職務報告在案可稽（偵卷第63-64頁），是被告辯稱其係先遭告訴人持鐵棍毆打云云，應屬無據。退步言之，縱告訴人有先持鐵棍攻擊被告，則被告在奪下鐵棍後該不法侵害即不復存在，然被告卻仍持酒瓶及鐵棍攻擊告訴人甚至命告訴人跪下，自難認係為排除告訴人現在不法侵害行為，而無從主張正當防衛。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參、論罪科刑：　　
一、查被告行為時所攜帶之酒瓶1支，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屬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甚明。又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即進入告訴人住處，已屬侵入住宅。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及同法第330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公訴意旨認被告傷害部分係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罪，尚有未合，業如前述，惟此部分之基本事實同一，且經本院當庭告以被告另涉犯傷害罪名俾利其防禦（院卷第340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被告所犯上開傷害罪及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二、公訴意旨固以：被告係基於殺人之故意而持破碎尖銳之半身玻璃瓶朝告訴人之頭、頸部刺去，而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等語。被告就此堅決否認有殺人之主觀犯意，辯稱：我沒有殺人的故意等語。其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略以：依本案證據無法認為被告有殺人的故意等語。經查：
(一)按殺人與傷害之區別，應以有無殺意為斷，即行為人於下手時有無決意取被害人生命為準，至於被害人受傷處是否致命部位，及傷痕多寡、下手輕重等情，僅係供審判者心證之參考，究不能據為絕對之標準；又行為人於行為當時，主觀上是否有殺人之故意，除應斟酌其使用之兇器種類、攻擊之部位、行為時之態度外，尚應深入觀察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衝突之起因、行為當時所受之刺激、下手力量之輕重，被害人受傷之情形及行為人事後之態度等各項因素綜合予以研析（最高法院20年非字第104號、78 年台上字第5216號判例意旨參照）。
(二)告訴人於案發後經送往高醫救治，而其受有之傷勢為顏面、頭皮、左手裂傷，並經高醫於113年5月4日對告訴人進行傷口縫合手術及肌腱修補手術，且當時告訴人意識清醒，經醫療人員檢傷認為屬於第三級，尚無足以危及生命之情形。有高醫診斷證明書及急診病人入院照護摘要存卷可佐。又顏面、頸部雖屬人之重要位置，然依本案告訴人所受傷勢，應認被告行為時仍有所保留，並非毫無節制濫行砍殺，則其主觀上是否具有殺人之犯意，仍有疑問。再者，被告於持酒瓶、鐵棍刺傷、毆打告訴人後，告訴人已毫無反抗能力，若被告確有殺人之故意，依當時情境，應能輕易奪取告訴人之性命，然被告卻未繼續攻擊告訴人，益徵被告確無殺人之故意。從而，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與上揭事證並無顯然違背，應堪採信，公訴意旨認被告係基於殺人之犯意為之，容有誤會。
三、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公訴意旨認被告於案發時除導致告訴人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害外，尚造成告訴人受有雙側肺浸潤之傷害等語。然經本院函詢高醫告訴人診斷證明書所載之「雙側肺浸潤」與告訴人所受之外傷有無關連，高醫函覆略以：「病人（按：指告訴人）在急診就診時之胸部X光即發現有雙側肺浸潤病灶，經照會胸腔內科，認為其雙側肺浸潤可能為病人本身內科病因所示，與外傷較無關連。」等語。是難認該傷害與被告之前揭傷害行為間具因果關係，此部分本應為無罪之諭知。然公訴意旨既認為被告此部分犯行與前開有罪部分有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壯年，不思以正當方法獲取財物，竟僅因400元之水電糾紛，即侵入住宅對告訴人為上述傷害行為，且以持玻璃瓶及鐵棍強暴之方式對告訴人強盜財物，致使告訴人不但受有財損且受傷不輕，破壞告訴人之居住安寧及人身、財產法益，已嚴重影響社會治安，被告之惡性、犯罪手段及所生危害性難謂輕微，被告所為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犯後於警詢到場時先向警員謊稱因自己積欠朋友錢，遭朋友帶人來打被告云云（詳參偵卷第63頁警員出具之職務報告），迄今猶指責係告訴人自身過錯，矢口否認本案犯行，難認有何悔意，再斟酌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素行資料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沒收：
(一)扣案之破酒瓶1支，為被告所有且供本案犯罪所用，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核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
(二)扣案之現金5,000元，係告訴人遭被告強盜所交付之現金，業經認定如前，核屬被告之犯罪所得，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又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法院宣告沒收之物，於裁判確定後1年內，得由權利人向檢察官聲請發還，故本件告訴人得依該規定，於裁判確定後1年內向檢察官聲請發還扣案物，附此敘明。　　
(三)至扣案之白鐵棍1支，並非被告所有且非違禁物；而扣案之之400元則為告訴人交付被告之財物，且查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何關聯性，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永翰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文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建榮
　　　　　　　　　　　　　　　　　　　法　官 黃偉竣
　　　　　　　　　　　　　　　　　　　法　官 謝昀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周祺雯　　　　　　　　　　　　
附錄所犯法條：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28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罪，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犯強盜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1項及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強盜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0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祈緯




選任辯護人  林冠宏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537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祈緯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又犯攜帶兇器侵入住宅
強盜罪，處有期徒刑玖年。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年陸月。
扣案之破酒瓶壹支及犯罪所得現金新臺幣伍仟元，均沒收。
　　事　實
李祈緯前與蔡慶宗因水電修繕費用乙事而有糾紛，遂於民國113
年5月3日22時34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搭載不知情友
人毛柏淵至蔡慶宗位於高雄市○○區○○街000巷0○00號住處（下稱
系爭房屋），踹開系爭房屋大門並入內向蔡慶宗索討先前支付予
蔡慶宗之出勤費新臺幣（下同）400元（毀損及侵入住居部分未
據告訴），隨後李祈緯請毛柏淵先行騎乘機車離去。嗣因李祈緯
在系爭房屋外聽聞蔡慶宗撥打電話報警而心生不滿，竟基於傷害
之犯意，復進入系爭房屋，隨即持預藏之玻璃瓶敲擊蔡慶宗之頭
部，其撞擊力導致玻璃瓶碎裂後，李祈緯持續持破碎尖銳之半身
玻璃瓶刺向蔡慶宗之頭、頸部及左手，蔡慶宗遭毆打後欲逃往屋
外，李祈緯又自地面撿拾蔡慶宗工作用之白鐵棍朝蔡慶宗身上持
續毆打，致蔡慶宗受有顏面、頭皮挫傷及左手裂傷、左肩及左胸
挫傷等傷害。嗣李祈緯見蔡慶宗已因上開傷勢達不能抗拒之狀態
，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之犯意
，先喝令蔡慶宗跪下，再迫使蔡慶宗交付現金5000元，得手後李
祈緯始離開蔡慶宗住處。經警據報到場處理，當場逮捕仍在附近
之李祈緯，並扣得上開破酒瓶、鐵水管各1支及現金5400元。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以下引用之證據資料，因當事人均未爭執，
    依司法院頒「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得不予說明。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李祈緯固坦承有於11
    3年5月3日下午10時34分許，在系爭房屋與告訴人蔡慶宗發
    生肢體衝突之事實，然矢口否認有何傷害及強盜犯行，辯稱
    ：當時我進入系爭房屋後，是蔡慶宗持白鐵棍攻擊我，將我
    打到在他房間的地方，我倒在地上為了防衛，所以踹蔡慶宗
    讓他倒地，蔡慶宗倒地後自己撞碎玻璃瓶，他要繼續攻擊我
    時我就基於本能的防衛云云；其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略以：
    被告沒有不法所有意圖，始終均無犯罪的故意，被告之所以
    會攻擊告訴人，係因告訴人先持玻璃瓶攻擊被告，被告為求
    自保始持鐵棍攻擊告訴人，應屬正當防衛；另被告經告訴人
    同意始進入告訴人住處，本案亦無證據證明現場破碎玻璃瓶
    為被告所攜入，被告亦無自告訴人處取得5000元云云。經查
    ：
一、被告有於113年5月3日下午10時34分許，進入系爭房屋並與
    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而告訴人事後經送醫救治，經診斷受
    有顏面、頭皮挫傷及左手裂傷、左肩及左胸挫傷等傷害，業
    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偵卷第207-
    210頁，院卷第176-216頁），並有告訴人於高雄醫學大學附
    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就診之診斷證明書2紙（偵卷
    第65、213頁）、病歷資料（資料卷第1-282頁）及病歷光碟
    在卷可佐，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有於113年5月3日下午10時34分許，侵入系爭房屋持玻
    璃瓶及鐵棍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無法抗拒而強盜5000元之
    事實：
(一)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李祈緯於113年5月1日晚
    上打電話給我叫我去牽他們家的水電，我於同年月2日上午1
    0時許到李祈緯住處勘查並報價，李祈緯當時說要再考慮，
    我就向李祈緯詢問可否請出勤費400元，李祈緯當下有給我4
    00元。約過2小時後，李祈緯打電話給我一直詢問為何我要
    收他400元的出勤費，並說我詐騙他，我於電話中同意將400
    元退給他，並要李祈緯到我的地方收。後來於113年5月3日
    晚上10點左右，我人在住處廁所，聽到外面有人在踹門便出
    來察看，接著門板鎖頭被踹壞後我看見李祈緯衝進來，並問
    我「我的400塊呢？」我馬上從口袋拿出400元給李祈緯，他
    隨即往外走。我因為發現門被踹壞，隨即打電話報警，結果
    地址講到一半李祈緯又走入屋內，並從我後方拿酒瓶敲我的
    後腦杓，該酒瓶當下破裂，我回頭時李祈緯又拿該被砸破的
    酒瓶尖刺的地方往我頸部插，我一直閃躲並想往門外跑，但
    又被李祈緯拖回來，接著李祈緯就拿我放在屋內的工作餘料
    白鐵管毆打我，隨後又喝令叫我跪下，當下我已經無法抗拒
    ，只好順著李祈緯的要求跪下。李祈緯接著又說「你今天錢
    如果沒有交出來，拎北就把你打齣死（台語）。」，並開口
    跟我要5000元，我當下全身是血已無法抗拒，只好從褲子口
    袋拿出5000元給李祈緯，隨後李祈緯又叫我進去廁所，過5
    分鐘後我開門走出來就看到外面沒有人了等語。依證人即告
    訴人之證述，被告係於案發當日未經告訴人之同意，擅自進
    入告訴人住處持酒瓶、鐵棍毆打告訴人成傷後，喝令告訴人
    跪在地上，再向告訴人索討5000元得手。
(二)證人即告訴人之上開證述，分別有下列補強證據可以佐證：
 1、證人毛柏淵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5月間我有聽李祈緯說
    水電來修理跟他收了400元，但李祈緯覺得水電報的價太貴
    ，後來於113年5月3日當日晚上我與李祈緯在熱炒店吃飯，
    吃完後李祈緯就載我去水電工住處，李祈緯當天離開熱炒時
    有帶一個酒瓶，李祈緯先在外面喊說要400元，可能沒有回
    應，李祈緯接著就把門踢開進入屋內。之後水電工就與李祈
    緯一起出來，並有拿400元給李祈緯。水電工隨後說要報警
    ，李祈緯就要我上車，我就先騎車離開，此時李祈緯手持酒
    瓶又進入屋內等語。故證人毛柏淵之證述可佐證告訴人與被
    告有因水電糾紛而起衝突，及被告有於事實欄所載時間踹開
    告訴人住處大門，向告訴人索討400元後，於聽聞告訴人欲
    報警又持酒瓶進入告訴人住處之事實。
 2、證人即告訴人鄰居許展榮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5月3日
    下午10時34分我剛要回家，就聽到中庸街2之14號（按：即
    告訴人住處）有聽到乒乒碰碰的聲音，以及「你錢拿了都沒
    有做事」、「五千塊」等對話，後來有聽到救護車的聲音，
    我有出去外面的公園，看到兩個人都躺在那邊等語。證人即
    告訴人鄰居陳文明亦於偵查中證稱：當時剛下班我在客廳吃
    飯看電視，聽到外面有踹門及敲打的聲音，並聽到一個人一
    直對另外一個人怒吼，我把門開一個縫，看到一個人在打對
    方。之後我把門關起來繼續看電視，又聽到有人喊救命，我
    就開門出去站在中間，我看到打人的那個人手上有拿一支鐵
    條，我出去時那個人就沒有再打了，我就回到客廳，之後我
    聽到打人的那個人叫被打的那個人拿五千出來，還有要叫被
    打的那個人跪下等語。依證人許展榮、陳文明之證述，可以
    佐證告訴人確有於上述時、地遭人持鐵棍毆打及被索取5000
    元之事實。審酌本案於案發時告訴人住處內僅有被告與告訴
    人，故當時持鐵棍毆打告訴人及向告訴人索討5000元者應為
    被告無訛。
 3、再者，本案經警據報到場處理及蒐證，在現場扣得破酒瓶及
    鐵水管各1支，此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扣押物
    品目錄表（偵卷第59頁）在卷可佐，而扣案之鐵製水管及空
    酒瓶頸處經採集其上血跡送鑑定，鑑定結果均與告訴人相符
    ，是告訴人於案發時確有遭人空酒瓶刺傷及以鐵棒毆打，足
    徵告訴人此部分指訴，應屬有據。
 4、末查，經本院勘驗卷內光碟檔案名稱為「2024_0503_225913
    _168.MOV」之光碟影像，勘驗結果為「播放時間00:00:29至
    32之間，蔡慶宗走向員警及被告所在位置，嗣蔡慶宗倒臥在
    地。播放時間00:01:10至19之間，男警問蔡慶宗：你跟他什
    麼關係？被告搶先回答：借錢。男警問蔡慶宗：你欠他還是
    他欠你？蔡慶宗答：我欠他400元。被告旋稱：5400。」等
    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嗣經警在被告身上扣得1000
    元之鈔票5張及100元之鈔票4張合計5400元。苟被告認為告
    訴人僅積欠其上述勘查費用400元而未向告訴人額外索討500
    0元，則其於警員詢問渠等債務糾紛時，理應回答400元而非
    5400元，益徵其除向告訴人拿取400元外，確有另向告訴人
    拿取5000元。
 5、至證人陳文明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事實上我沒有看到他（
    按：指被告）打他（按：指告訴人），因為我在裡面，我當
    時從門縫看，應該不是說打，應該是說我有看到有人手舉高
    這樣等語，故證人陳文明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與其於偵查中
    所述固有矛盾。然此矛盾不能排除係證人陳文明因2次陳述
    之時點相隔久遠，記憶日益模糊所致。且證人陳文明於偵查
    及本院審理時均明確證稱有聽到「五千塊」、「跪下」等話
    語，而與證人許展榮、告訴人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且證人
    陳文明於審判中既證稱有看到一個人把細細的東西舉高等語
    ，則其於偵查中縱以此推論持長條細物之人有毆打另一人，
    亦與常情無違。自不能僅以前揭證詞矛盾之處，遽認證人陳
    文明之證詞全然不足採信，併此敘明。
(三)證人即告訴人已就本案被告如何持酒瓶及鐵棍對其傷害及強
    取5000元乙事證述甚詳，所述內容核與證人毛柏淵、許展榮
    、陳文明之證述情節互核相符。又證人毛柏淵、許展榮、陳
    文明雖因未完整見聞整段案發過程而未能就全部犯罪事實為
    證述，然證人毛柏淵之證述能佐證被告與告訴人有債務糾紛
    ，及被告踹開告訴人住處大門並持酒瓶入內之事實；證人許
    展榮、陳文明之證述則可佐證告訴人有遭被告持鐵棍毆打及
    遭索討5000元之事實，應認該等證述均得為告訴人指訴內容
    之補強證據。佐以前述鑑定資料及相關扣案物證、警員之密
    錄器影像，足徵告訴人上開指訴內容應屬可採。
(四)準此，本案被告既有持酒瓶及鐵棍毆打告訴人並致告訴人受
    有如事實欄所載傷害，則被告涉有傷害犯行甚為明確。另本
    案被告先持酒瓶、鐵棍毆打告訴人致其受有如事實欄所載傷
    害，傷勢非輕，而被告原僅應允償還告訴人勘查費用400元
    ，被告卻仍向告訴人索討5000元，足認被告主觀上有不法所
    有意圖甚明。再者，被告開口向告訴人索討5000元時，其先
    以酒瓶、鐵棍毆打告訴人後，復於手上持有鐵棍之狀態命告
    訴人跪在地上，依該客觀情狀可認告訴人已達不能抗拒之狀
    態，故被告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強盜犯行應可認定。
三、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不可採之理由：
(一)被告辯稱其並無毆打告訴人，係告訴人欲毆打被告後倒地自
    己撞碎玻璃瓶云云。然查，觀諸告訴人之上開診斷證明書，
    告訴人係受有顏面撕裂傷（約5公分）、頭皮裂傷（約6公分
    ）、左手撕裂傷（約5公分）併伸肌肌腱斷裂、左肩及左胸
    痛，疑挫傷等傷害（偵卷第213頁）。若告訴人係毆打被告
    後自己倒地撞倒玻璃瓶，其傷勢應會集中在與玻璃瓶撞擊之
    單一位置，然告訴人所受傷勢係分佈在頭、胸、手等不同位
    置，故被告此部分辯解，殊難採信。
(二)被告另辯稱：我身上被扣到的5400元中，其中5000元是我原
    本的款項，且證人即告訴人於法院審理時陳稱他當時身上有
    3萬元，我難道只拿5000元還他2萬5000元嗎云云。經查，經
    本院訊問被告該5000元之來源，其辯護人陳稱：該5000元部
    分係從毛柏淵的第一商業銀行帳戶提領等語，並請本院函調
    毛柏淵於113年5月1日至同年月3日之交易紀錄。惟經本院發
    函第一商業銀行詢問毛柏淵於上開時間之交易紀錄，該行函
    覆毛柏淵於該段期間並無交易明細等語，有第一商業銀行總
    行113年8月8日一總營集字第8084號函在卷可查（院卷第129
    頁）。是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該5000元係被告所提領云云，
    尚難採信。又被告與告訴人原不相識，自應無從知悉告訴人
    身上有多少款項，且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當
    時是從口袋中拿出5000元，並沒有讓被告知道我身上有多少
    錢等語（院卷第196頁），故被告辯稱若其有強盜犯意即不
    至於僅強盜5000元云云，並無理由。
(三)被告之辯護人另為被告辯稱本案被告係正當防衛云云。且被
    告雖於本院審理時供稱：當下我進入蔡慶宗屋內後，是蔡慶
    宗持暗藏的白鐵棍攻擊我，我倒在地上為了防衛，所以踹蔡
    慶宗讓他倒地、不要繼續攻擊我，他要繼續攻擊我我就基於
    本能的防衛云云。惟查：關於本案發生之經過，係被告先踹
    開告訴人住處大門，逕自入內後向告訴人索討400元，嗣被
    告在屋外時告訴人撥打電話報警，被告始又進入屋內而與告
    訴人發生肢體衝突，業經認定如前。則被告當時既已離開告
    訴人住處，且告訴人正在撥打電話報警，告訴人應無從預見
    被告又會重行進入屋內，更遑論持暗藏之白鐵棍在該處埋伏
    。何況，被告於案發後經警到場處理，發現被告身上並無明
    顯外傷，且堅持只去高醫治療否則就不願就醫等情，有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三民派出所警員出具之職務報告
    在案可稽（偵卷第63-64頁），是被告辯稱其係先遭告訴人
    持鐵棍毆打云云，應屬無據。退步言之，縱告訴人有先持鐵
    棍攻擊被告，則被告在奪下鐵棍後該不法侵害即不復存在，
    然被告卻仍持酒瓶及鐵棍攻擊告訴人甚至命告訴人跪下，自
    難認係為排除告訴人現在不法侵害行為，而無從主張正當防
    衛。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
    罪科刑。　　
參、論罪科刑：　　
一、查被告行為時所攜帶之酒瓶1支，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
    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屬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甚明。又被告未
    經告訴人同意即進入告訴人住處，已屬侵入住宅。是核被告
    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及同法第330條第1項
    、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
    公訴意旨認被告傷害部分係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
    之殺人罪，尚有未合，業如前述，惟此部分之基本事實同一
    ，且經本院當庭告以被告另涉犯傷害罪名俾利其防禦（院卷
    第340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被
    告所犯上開傷害罪及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犯意各別，
    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二、公訴意旨固以：被告係基於殺人之故意而持破碎尖銳之半身
    玻璃瓶朝告訴人之頭、頸部刺去，而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1
    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等語。被告就此堅決否認有殺
    人之主觀犯意，辯稱：我沒有殺人的故意等語。其辯護人則
    為被告辯稱略以：依本案證據無法認為被告有殺人的故意等
    語。經查：
(一)按殺人與傷害之區別，應以有無殺意為斷，即行為人於下手
    時有無決意取被害人生命為準，至於被害人受傷處是否致命
    部位，及傷痕多寡、下手輕重等情，僅係供審判者心證之參
    考，究不能據為絕對之標準；又行為人於行為當時，主觀上
    是否有殺人之故意，除應斟酌其使用之兇器種類、攻擊之部
    位、行為時之態度外，尚應深入觀察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衝突之起因、行為當時所受之刺激、下手力量之輕重，被
    害人受傷之情形及行為人事後之態度等各項因素綜合予以研
    析（最高法院20年非字第104號、78 年台上字第5216號判例
    意旨參照）。
(二)告訴人於案發後經送往高醫救治，而其受有之傷勢為顏面、
    頭皮、左手裂傷，並經高醫於113年5月4日對告訴人進行傷
    口縫合手術及肌腱修補手術，且當時告訴人意識清醒，經醫
    療人員檢傷認為屬於第三級，尚無足以危及生命之情形。有
    高醫診斷證明書及急診病人入院照護摘要存卷可佐。又顏面
    、頸部雖屬人之重要位置，然依本案告訴人所受傷勢，應認
    被告行為時仍有所保留，並非毫無節制濫行砍殺，則其主觀
    上是否具有殺人之犯意，仍有疑問。再者，被告於持酒瓶、
    鐵棍刺傷、毆打告訴人後，告訴人已毫無反抗能力，若被告
    確有殺人之故意，依當時情境，應能輕易奪取告訴人之性命
    ，然被告卻未繼續攻擊告訴人，益徵被告確無殺人之故意。
    從而，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與上揭事證並無顯然違背，
    應堪採信，公訴意旨認被告係基於殺人之犯意為之，容有誤
    會。
三、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公訴意旨認被告於案發時除導致告訴人
    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害外，尚造成告訴人受有雙側肺浸潤之
    傷害等語。然經本院函詢高醫告訴人診斷證明書所載之「雙
    側肺浸潤」與告訴人所受之外傷有無關連，高醫函覆略以：
    「病人（按：指告訴人）在急診就診時之胸部X光即發現有
    雙側肺浸潤病灶，經照會胸腔內科，認為其雙側肺浸潤可能
    為病人本身內科病因所示，與外傷較無關連。」等語。是難
    認該傷害與被告之前揭傷害行為間具因果關係，此部分本應
    為無罪之諭知。然公訴意旨既認為被告此部分犯行與前開有
    罪部分有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壯年，不思以正當
    方法獲取財物，竟僅因400元之水電糾紛，即侵入住宅對告
    訴人為上述傷害行為，且以持玻璃瓶及鐵棍強暴之方式對告
    訴人強盜財物，致使告訴人不但受有財損且受傷不輕，破壞
    告訴人之居住安寧及人身、財產法益，已嚴重影響社會治安
    ，被告之惡性、犯罪手段及所生危害性難謂輕微，被告所為
    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犯後於警詢到場時先向警員謊稱因自
    己積欠朋友錢，遭朋友帶人來打被告云云（詳參偵卷第63頁
    警員出具之職務報告），迄今猶指責係告訴人自身過錯，矢
    口否認本案犯行，難認有何悔意，再斟酌被告自陳之智識程
    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所示素行資料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沒收：
(一)扣案之破酒瓶1支，為被告所有且供本案犯罪所用，業據被
    告供承在卷，核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
    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
(二)扣案之現金5,000元，係告訴人遭被告強盜所交付之現金，
    業經認定如前，核屬被告之犯罪所得，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又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
    規定，法院宣告沒收之物，於裁判確定後1年內，得由權利
    人向檢察官聲請發還，故本件告訴人得依該規定，於裁判確
    定後1年內向檢察官聲請發還扣案物，附此敘明。　　
(三)至扣案之白鐵棍1支，並非被告所有且非違禁物；而扣案之
    之400元則為告訴人交付被告之財物，且查無證據證明與本
    案有何關聯性，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永翰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文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建榮
　　　　　　　　　　　　　　　　　　　法　官 黃偉竣
　　　　　　　　　　　　　　　　　　　法　官 謝昀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周祺雯　　　　　　　　　　　　
附錄所犯法條：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28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
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罪
，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犯強盜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1項及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強盜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
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0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祈緯




選任辯護人  林冠宏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37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祈緯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又犯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處有期徒刑玖年。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年陸月。
扣案之破酒瓶壹支及犯罪所得現金新臺幣伍仟元，均沒收。
　　事　實
李祈緯前與蔡慶宗因水電修繕費用乙事而有糾紛，遂於民國113年5月3日22時34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搭載不知情友人毛柏淵至蔡慶宗位於高雄市○○區○○街000巷0○00號住處（下稱系爭房屋），踹開系爭房屋大門並入內向蔡慶宗索討先前支付予蔡慶宗之出勤費新臺幣（下同）400元（毀損及侵入住居部分未據告訴），隨後李祈緯請毛柏淵先行騎乘機車離去。嗣因李祈緯在系爭房屋外聽聞蔡慶宗撥打電話報警而心生不滿，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復進入系爭房屋，隨即持預藏之玻璃瓶敲擊蔡慶宗之頭部，其撞擊力導致玻璃瓶碎裂後，李祈緯持續持破碎尖銳之半身玻璃瓶刺向蔡慶宗之頭、頸部及左手，蔡慶宗遭毆打後欲逃往屋外，李祈緯又自地面撿拾蔡慶宗工作用之白鐵棍朝蔡慶宗身上持續毆打，致蔡慶宗受有顏面、頭皮挫傷及左手裂傷、左肩及左胸挫傷等傷害。嗣李祈緯見蔡慶宗已因上開傷勢達不能抗拒之狀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之犯意，先喝令蔡慶宗跪下，再迫使蔡慶宗交付現金5000元，得手後李祈緯始離開蔡慶宗住處。經警據報到場處理，當場逮捕仍在附近之李祈緯，並扣得上開破酒瓶、鐵水管各1支及現金5400元。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以下引用之證據資料，因當事人均未爭執，依司法院頒「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得不予說明。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李祈緯固坦承有於113年5月3日下午10時34分許，在系爭房屋與告訴人蔡慶宗發生肢體衝突之事實，然矢口否認有何傷害及強盜犯行，辯稱：當時我進入系爭房屋後，是蔡慶宗持白鐵棍攻擊我，將我打到在他房間的地方，我倒在地上為了防衛，所以踹蔡慶宗讓他倒地，蔡慶宗倒地後自己撞碎玻璃瓶，他要繼續攻擊我時我就基於本能的防衛云云；其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略以：被告沒有不法所有意圖，始終均無犯罪的故意，被告之所以會攻擊告訴人，係因告訴人先持玻璃瓶攻擊被告，被告為求自保始持鐵棍攻擊告訴人，應屬正當防衛；另被告經告訴人同意始進入告訴人住處，本案亦無證據證明現場破碎玻璃瓶為被告所攜入，被告亦無自告訴人處取得5000元云云。經查：
一、被告有於113年5月3日下午10時34分許，進入系爭房屋並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而告訴人事後經送醫救治，經診斷受有顏面、頭皮挫傷及左手裂傷、左肩及左胸挫傷等傷害，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偵卷第207-210頁，院卷第176-216頁），並有告訴人於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就診之診斷證明書2紙（偵卷第65、213頁）、病歷資料（資料卷第1-282頁）及病歷光碟在卷可佐，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有於113年5月3日下午10時34分許，侵入系爭房屋持玻璃瓶及鐵棍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無法抗拒而強盜5000元之事實：
(一)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李祈緯於113年5月1日晚上打電話給我叫我去牽他們家的水電，我於同年月2日上午10時許到李祈緯住處勘查並報價，李祈緯當時說要再考慮，我就向李祈緯詢問可否請出勤費400元，李祈緯當下有給我400元。約過2小時後，李祈緯打電話給我一直詢問為何我要收他400元的出勤費，並說我詐騙他，我於電話中同意將400元退給他，並要李祈緯到我的地方收。後來於113年5月3日晚上10點左右，我人在住處廁所，聽到外面有人在踹門便出來察看，接著門板鎖頭被踹壞後我看見李祈緯衝進來，並問我「我的400塊呢？」我馬上從口袋拿出400元給李祈緯，他隨即往外走。我因為發現門被踹壞，隨即打電話報警，結果地址講到一半李祈緯又走入屋內，並從我後方拿酒瓶敲我的後腦杓，該酒瓶當下破裂，我回頭時李祈緯又拿該被砸破的酒瓶尖刺的地方往我頸部插，我一直閃躲並想往門外跑，但又被李祈緯拖回來，接著李祈緯就拿我放在屋內的工作餘料白鐵管毆打我，隨後又喝令叫我跪下，當下我已經無法抗拒，只好順著李祈緯的要求跪下。李祈緯接著又說「你今天錢如果沒有交出來，拎北就把你打齣死（台語）。」，並開口跟我要5000元，我當下全身是血已無法抗拒，只好從褲子口袋拿出5000元給李祈緯，隨後李祈緯又叫我進去廁所，過5分鐘後我開門走出來就看到外面沒有人了等語。依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被告係於案發當日未經告訴人之同意，擅自進入告訴人住處持酒瓶、鐵棍毆打告訴人成傷後，喝令告訴人跪在地上，再向告訴人索討5000元得手。
(二)證人即告訴人之上開證述，分別有下列補強證據可以佐證：
 1、證人毛柏淵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5月間我有聽李祈緯說水電來修理跟他收了400元，但李祈緯覺得水電報的價太貴，後來於113年5月3日當日晚上我與李祈緯在熱炒店吃飯，吃完後李祈緯就載我去水電工住處，李祈緯當天離開熱炒時有帶一個酒瓶，李祈緯先在外面喊說要400元，可能沒有回應，李祈緯接著就把門踢開進入屋內。之後水電工就與李祈緯一起出來，並有拿400元給李祈緯。水電工隨後說要報警，李祈緯就要我上車，我就先騎車離開，此時李祈緯手持酒瓶又進入屋內等語。故證人毛柏淵之證述可佐證告訴人與被告有因水電糾紛而起衝突，及被告有於事實欄所載時間踹開告訴人住處大門，向告訴人索討400元後，於聽聞告訴人欲報警又持酒瓶進入告訴人住處之事實。
 2、證人即告訴人鄰居許展榮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5月3日下午10時34分我剛要回家，就聽到中庸街2之14號（按：即告訴人住處）有聽到乒乒碰碰的聲音，以及「你錢拿了都沒有做事」、「五千塊」等對話，後來有聽到救護車的聲音，我有出去外面的公園，看到兩個人都躺在那邊等語。證人即告訴人鄰居陳文明亦於偵查中證稱：當時剛下班我在客廳吃飯看電視，聽到外面有踹門及敲打的聲音，並聽到一個人一直對另外一個人怒吼，我把門開一個縫，看到一個人在打對方。之後我把門關起來繼續看電視，又聽到有人喊救命，我就開門出去站在中間，我看到打人的那個人手上有拿一支鐵條，我出去時那個人就沒有再打了，我就回到客廳，之後我聽到打人的那個人叫被打的那個人拿五千出來，還有要叫被打的那個人跪下等語。依證人許展榮、陳文明之證述，可以佐證告訴人確有於上述時、地遭人持鐵棍毆打及被索取5000元之事實。審酌本案於案發時告訴人住處內僅有被告與告訴人，故當時持鐵棍毆打告訴人及向告訴人索討5000元者應為被告無訛。
 3、再者，本案經警據報到場處理及蒐證，在現場扣得破酒瓶及鐵水管各1支，此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偵卷第59頁）在卷可佐，而扣案之鐵製水管及空酒瓶頸處經採集其上血跡送鑑定，鑑定結果均與告訴人相符，是告訴人於案發時確有遭人空酒瓶刺傷及以鐵棒毆打，足徵告訴人此部分指訴，應屬有據。
 4、末查，經本院勘驗卷內光碟檔案名稱為「2024_0503_225913_168.MOV」之光碟影像，勘驗結果為「播放時間00:00:29至32之間，蔡慶宗走向員警及被告所在位置，嗣蔡慶宗倒臥在地。播放時間00:01:10至19之間，男警問蔡慶宗：你跟他什麼關係？被告搶先回答：借錢。男警問蔡慶宗：你欠他還是他欠你？蔡慶宗答：我欠他400元。被告旋稱：5400。」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嗣經警在被告身上扣得1000元之鈔票5張及100元之鈔票4張合計5400元。苟被告認為告訴人僅積欠其上述勘查費用400元而未向告訴人額外索討5000元，則其於警員詢問渠等債務糾紛時，理應回答400元而非5400元，益徵其除向告訴人拿取400元外，確有另向告訴人拿取5000元。
 5、至證人陳文明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事實上我沒有看到他（按：指被告）打他（按：指告訴人），因為我在裡面，我當時從門縫看，應該不是說打，應該是說我有看到有人手舉高這樣等語，故證人陳文明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與其於偵查中所述固有矛盾。然此矛盾不能排除係證人陳文明因2次陳述之時點相隔久遠，記憶日益模糊所致。且證人陳文明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明確證稱有聽到「五千塊」、「跪下」等話語，而與證人許展榮、告訴人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且證人陳文明於審判中既證稱有看到一個人把細細的東西舉高等語，則其於偵查中縱以此推論持長條細物之人有毆打另一人，亦與常情無違。自不能僅以前揭證詞矛盾之處，遽認證人陳文明之證詞全然不足採信，併此敘明。
(三)證人即告訴人已就本案被告如何持酒瓶及鐵棍對其傷害及強取5000元乙事證述甚詳，所述內容核與證人毛柏淵、許展榮、陳文明之證述情節互核相符。又證人毛柏淵、許展榮、陳文明雖因未完整見聞整段案發過程而未能就全部犯罪事實為證述，然證人毛柏淵之證述能佐證被告與告訴人有債務糾紛，及被告踹開告訴人住處大門並持酒瓶入內之事實；證人許展榮、陳文明之證述則可佐證告訴人有遭被告持鐵棍毆打及遭索討5000元之事實，應認該等證述均得為告訴人指訴內容之補強證據。佐以前述鑑定資料及相關扣案物證、警員之密錄器影像，足徵告訴人上開指訴內容應屬可採。
(四)準此，本案被告既有持酒瓶及鐵棍毆打告訴人並致告訴人受有如事實欄所載傷害，則被告涉有傷害犯行甚為明確。另本案被告先持酒瓶、鐵棍毆打告訴人致其受有如事實欄所載傷害，傷勢非輕，而被告原僅應允償還告訴人勘查費用400元，被告卻仍向告訴人索討5000元，足認被告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甚明。再者，被告開口向告訴人索討5000元時，其先以酒瓶、鐵棍毆打告訴人後，復於手上持有鐵棍之狀態命告訴人跪在地上，依該客觀情狀可認告訴人已達不能抗拒之狀態，故被告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強盜犯行應可認定。
三、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不可採之理由：
(一)被告辯稱其並無毆打告訴人，係告訴人欲毆打被告後倒地自己撞碎玻璃瓶云云。然查，觀諸告訴人之上開診斷證明書，告訴人係受有顏面撕裂傷（約5公分）、頭皮裂傷（約6公分）、左手撕裂傷（約5公分）併伸肌肌腱斷裂、左肩及左胸痛，疑挫傷等傷害（偵卷第213頁）。若告訴人係毆打被告後自己倒地撞倒玻璃瓶，其傷勢應會集中在與玻璃瓶撞擊之單一位置，然告訴人所受傷勢係分佈在頭、胸、手等不同位置，故被告此部分辯解，殊難採信。
(二)被告另辯稱：我身上被扣到的5400元中，其中5000元是我原本的款項，且證人即告訴人於法院審理時陳稱他當時身上有3萬元，我難道只拿5000元還他2萬5000元嗎云云。經查，經本院訊問被告該5000元之來源，其辯護人陳稱：該5000元部分係從毛柏淵的第一商業銀行帳戶提領等語，並請本院函調毛柏淵於113年5月1日至同年月3日之交易紀錄。惟經本院發函第一商業銀行詢問毛柏淵於上開時間之交易紀錄，該行函覆毛柏淵於該段期間並無交易明細等語，有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3年8月8日一總營集字第8084號函在卷可查（院卷第129頁）。是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該5000元係被告所提領云云，尚難採信。又被告與告訴人原不相識，自應無從知悉告訴人身上有多少款項，且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當時是從口袋中拿出5000元，並沒有讓被告知道我身上有多少錢等語（院卷第196頁），故被告辯稱若其有強盜犯意即不至於僅強盜5000元云云，並無理由。
(三)被告之辯護人另為被告辯稱本案被告係正當防衛云云。且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供稱：當下我進入蔡慶宗屋內後，是蔡慶宗持暗藏的白鐵棍攻擊我，我倒在地上為了防衛，所以踹蔡慶宗讓他倒地、不要繼續攻擊我，他要繼續攻擊我我就基於本能的防衛云云。惟查：關於本案發生之經過，係被告先踹開告訴人住處大門，逕自入內後向告訴人索討400元，嗣被告在屋外時告訴人撥打電話報警，被告始又進入屋內而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業經認定如前。則被告當時既已離開告訴人住處，且告訴人正在撥打電話報警，告訴人應無從預見被告又會重行進入屋內，更遑論持暗藏之白鐵棍在該處埋伏。何況，被告於案發後經警到場處理，發現被告身上並無明顯外傷，且堅持只去高醫治療否則就不願就醫等情，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三民派出所警員出具之職務報告在案可稽（偵卷第63-64頁），是被告辯稱其係先遭告訴人持鐵棍毆打云云，應屬無據。退步言之，縱告訴人有先持鐵棍攻擊被告，則被告在奪下鐵棍後該不法侵害即不復存在，然被告卻仍持酒瓶及鐵棍攻擊告訴人甚至命告訴人跪下，自難認係為排除告訴人現在不法侵害行為，而無從主張正當防衛。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參、論罪科刑：　　
一、查被告行為時所攜帶之酒瓶1支，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屬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甚明。又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即進入告訴人住處，已屬侵入住宅。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及同法第330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公訴意旨認被告傷害部分係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罪，尚有未合，業如前述，惟此部分之基本事實同一，且經本院當庭告以被告另涉犯傷害罪名俾利其防禦（院卷第340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被告所犯上開傷害罪及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二、公訴意旨固以：被告係基於殺人之故意而持破碎尖銳之半身玻璃瓶朝告訴人之頭、頸部刺去，而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等語。被告就此堅決否認有殺人之主觀犯意，辯稱：我沒有殺人的故意等語。其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略以：依本案證據無法認為被告有殺人的故意等語。經查：
(一)按殺人與傷害之區別，應以有無殺意為斷，即行為人於下手時有無決意取被害人生命為準，至於被害人受傷處是否致命部位，及傷痕多寡、下手輕重等情，僅係供審判者心證之參考，究不能據為絕對之標準；又行為人於行為當時，主觀上是否有殺人之故意，除應斟酌其使用之兇器種類、攻擊之部位、行為時之態度外，尚應深入觀察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衝突之起因、行為當時所受之刺激、下手力量之輕重，被害人受傷之情形及行為人事後之態度等各項因素綜合予以研析（最高法院20年非字第104號、78 年台上字第5216號判例意旨參照）。
(二)告訴人於案發後經送往高醫救治，而其受有之傷勢為顏面、頭皮、左手裂傷，並經高醫於113年5月4日對告訴人進行傷口縫合手術及肌腱修補手術，且當時告訴人意識清醒，經醫療人員檢傷認為屬於第三級，尚無足以危及生命之情形。有高醫診斷證明書及急診病人入院照護摘要存卷可佐。又顏面、頸部雖屬人之重要位置，然依本案告訴人所受傷勢，應認被告行為時仍有所保留，並非毫無節制濫行砍殺，則其主觀上是否具有殺人之犯意，仍有疑問。再者，被告於持酒瓶、鐵棍刺傷、毆打告訴人後，告訴人已毫無反抗能力，若被告確有殺人之故意，依當時情境，應能輕易奪取告訴人之性命，然被告卻未繼續攻擊告訴人，益徵被告確無殺人之故意。從而，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與上揭事證並無顯然違背，應堪採信，公訴意旨認被告係基於殺人之犯意為之，容有誤會。
三、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公訴意旨認被告於案發時除導致告訴人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害外，尚造成告訴人受有雙側肺浸潤之傷害等語。然經本院函詢高醫告訴人診斷證明書所載之「雙側肺浸潤」與告訴人所受之外傷有無關連，高醫函覆略以：「病人（按：指告訴人）在急診就診時之胸部X光即發現有雙側肺浸潤病灶，經照會胸腔內科，認為其雙側肺浸潤可能為病人本身內科病因所示，與外傷較無關連。」等語。是難認該傷害與被告之前揭傷害行為間具因果關係，此部分本應為無罪之諭知。然公訴意旨既認為被告此部分犯行與前開有罪部分有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壯年，不思以正當方法獲取財物，竟僅因400元之水電糾紛，即侵入住宅對告訴人為上述傷害行為，且以持玻璃瓶及鐵棍強暴之方式對告訴人強盜財物，致使告訴人不但受有財損且受傷不輕，破壞告訴人之居住安寧及人身、財產法益，已嚴重影響社會治安，被告之惡性、犯罪手段及所生危害性難謂輕微，被告所為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犯後於警詢到場時先向警員謊稱因自己積欠朋友錢，遭朋友帶人來打被告云云（詳參偵卷第63頁警員出具之職務報告），迄今猶指責係告訴人自身過錯，矢口否認本案犯行，難認有何悔意，再斟酌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素行資料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沒收：
(一)扣案之破酒瓶1支，為被告所有且供本案犯罪所用，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核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
(二)扣案之現金5,000元，係告訴人遭被告強盜所交付之現金，業經認定如前，核屬被告之犯罪所得，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又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法院宣告沒收之物，於裁判確定後1年內，得由權利人向檢察官聲請發還，故本件告訴人得依該規定，於裁判確定後1年內向檢察官聲請發還扣案物，附此敘明。　　
(三)至扣案之白鐵棍1支，並非被告所有且非違禁物；而扣案之之400元則為告訴人交付被告之財物，且查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何關聯性，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永翰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文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建榮
　　　　　　　　　　　　　　　　　　　法　官 黃偉竣
　　　　　　　　　　　　　　　　　　　法　官 謝昀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周祺雯　　　　　　　　　　　　
附錄所犯法條：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28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罪，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犯強盜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1項及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強盜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